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暨學士學位學程 

「紀念吳漪曼教授獎學金」設置要點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申請資格與條件 

(前略) 

（二）【相關學術活動】：符合

下列資格其一者，經獎學金委

員會核定通過後，給予獎學

金，補助標準請參閱附錄。 

1. 大學部「班級畢業製

作」、「聯合製作」、

年度舞展。 
2. 碩士班「班級學期製

作」、「年級樂戰」。 

3. 國際學術交流 
4. 其他。 

 

三、申請資格與條件 

(前略) 

（二）【相關學術活動】：符合

下列資格其一者，經獎學金委

員會核定通過後，給予獎學

金，補助標準請參閱附錄一。 

1. 大學部「班級畢業製

作」、「聯合製作」 

2. 碩士班「班級學期製

作」、「年級樂戰」。 

3. 其他。 

 

有關第三條「申請資格與條件」

第二款【相關學術活動】增設補

助範圍，第一項新增「年度舞

展」，並新增第三項「國際學術

交流」，原第三項「其他」遞移

為第四項。 

 

文字「附錄一」修正為「附

錄」。 

七、基金保管及運用方式：本

獎學金由本校獎學金管理委員

會負責保管，以本金及孳息作

為獎學金之用。 

八、本要點經本所暨學程事務

會議通過，提請本校獎學金管

理委員會核備，並陳請校長核

定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七、基金保管及運用方式：本

獎學金由本校獎學金管理委員

會負責保管，以本金及孳息作

為獎學金之用（或以孳息作為

獎學金之用）。 

八、本要點經本所暨學程事務

會議通過，提請本校獎學金管

理委員會核備，並陳請校長核

定後施行，修訂時亦同。本要

點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刪除贅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暨學士學位學程獎學金設置要

點草案修正後全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暨學士學位學程 

「紀念吳漪曼教授獎學金」設置要點 

112年12月5號11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所務暨學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113年3月15日112學年度獎學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13年12月11日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所暨學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114年3月18日113學年度獎學金管理委員會議核備 

 

二、設置宗旨：感念吳漪曼教授捐款、作育英才之教育家風範，為善盡吳教授之良意及大德，爰設

置獎學金，獎助本所暨學士學位學程學生。每年獎助名額及金額，由表演藝術研究所獎學金會

議訂定。 

三、獎助對象：本校表演藝術研究所暨學士學位學程在學學生。 

四、申請資格與條件 

(一) 【個人申請】：符合下列資格其一者，經獎學金委員會核定通過後，給予獎學金新臺幣3萬元

整。 

1. 家境清寒，突發重大變故急需救助者。 

2. 其他表現優異，獲本所暨學程專任教師推薦者。 

(二) 【相關學術活動】：符合下列資格其一者，經獎學金委員會核定通過後，給予獎學金，補助標

準請參閱附錄。 

1. 大學部「班級畢業製作」、「聯合製作」、「年度舞展」 

2. 碩士班「班級學期製作」、「年級樂戰」。 

3. 國際學術交流 

4. 其他。 

五、申請時間及程序： 

(一) 申請時間：申請者須於本所暨學程事務會議三天前提出，並需依相關規定提出申請。 

(二) 申請程序：檢附符合申請資格與條件之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六、審查委員暨程序：由表演藝術研究所所長召開由全體專任教師組成之獎學金會議審定之。 

七、獲獎學金者，若經查申請資料不實，應退回獎學金。 

八、基金保管及運用方式：本獎學金由本校獎學金管理委員會負責保管，以本金及孳息作為獎學金

之用。 

九、本要點經本所暨學程事務會議通過，提請本校獎學金管理委員會核備，並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修訂時亦同。 

 



附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暨學士學位學程 

「紀念吳漪曼教授獎學金」設置辦法 

補助標準 

補助範圍 補助項目 
補助上限（新臺

幣） 
備註 

大學部－班級畢業製

作 
製作費 ３萬元 不論是否售票皆可申請補助。 

大學部－聯合製作 製作費 3萬元 不論是否售票皆可申請補助。 

碩士班－班級學期製

作 
製作費 ３萬元 

1.不論是否售票皆可申請補助。 

2.如有研究生以學期製作做為其畢業

製作，則完全不補助 

碩士班－年級樂戰 製作費 ３萬元 不論是否售票皆可申請補助。 

年度舞展 製作費 ３萬元 不論是否售票皆可申請補助。 

國際交流-演出活動 製作費 3萬元 不論是否售票皆可申請補助。 

國際交流－歐美地區 來回機票費 4.5萬元 實支實付 

國際交流－亞洲地區 來回機票費 1.5萬元 實支實付 

國際交流－大洋洲及

其他地區 來回機票費 3萬元 實支實付 

 

 


